
投诉及监督检查处理结果公告
万财购投诉〔2020〕1号

一、项目编号：中心-WZ2020-20
二、项目名称：万载县城镇(乡)环卫一体化特许证经营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桂园写字楼西楼
被投诉人1：万载县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万载县沿河西路262号         
被投诉人2：万载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江西省万载县环城北路286号    
相关供应商1：无锡金沙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玉西路192号
相关供应商2：东莞家宝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厚街镇博览大道赤岭路段3号   
 四、基本情况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对万载县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采购单位)万载县城镇(乡)环卫一体化特许证经营采购项目(项目编号：中心-WZ2020-20)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一)项目立项流程存在缺陷
投诉事项1：作为BOT项目没有经过财政评审；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没有经过专家评审(200万以上政府采购需专家评审招标文件)；
投诉事项3：作为政府采购服务项目，没有经过需求公示；
(二)项目招标文件存在缺陷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技术部分评分标准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
投诉事项5：招标文件评分条件商务部分存在大量与采购项目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及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评分标准；
(三)项目评审专家抽取公正性存疑
投诉事项6：评审专家抽取公正性存疑；
(四)项目评审过程和结果有失公平公正
投诉事项7：评审对无锡市金沙田科技有限公司水域(河道)企业服务资质评分有误；
投诉事项8：评审对东莞家宝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红十字救护员证书评分有误；
投诉事项9：评审对无锡市金沙田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高级职称评分有误；
投诉事项10：评审对无锡市金沙田及东莞家宝园林的报价明细评分有误；
投诉事项11：评审对无锡市金沙田及东莞家宝园林的智慧环卫系统评分有误；
投诉事项12：于6月29日进行的复议过程存疑点；
(五)投标公司报价异常且合理性存疑
投诉事项13：本次投标活动存在多位投标人异常报价行为。
投诉事项14：不合理扣分。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5：“(一)项目立项流程存在缺陷”、“(二)项目招标文件存在缺陷”投诉事项1-5实质是对招标文件的质疑投诉。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
本项目采购公告于5月28日发布，变更公告于6月5日发布，变更公告截止时间为6月12日。投诉人于5月28日获取招标文件。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内容损害其利益，应在法定时间内提出，而投诉人提出质疑时间为2020年7月7日，无论从其报名时间还是变更公告截止时间起算，都已经超过法定质疑期限。
投诉事项6：评审专家由采购人从江西省政府采购办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抽取过程全程监控(万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家抽取监控可查)。此项目三位评审专家在此之前参加了另一个项目评审，只能说明巧合，并不能说明专家抽取不公正。
投诉事项7-11：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能认定被质疑供应商评审结果有误。本次评审在全程监控下进行，评审专家对评审结果进行了复议，复议后评审结果未发生改变。
投诉事项12: 复议过程全程受监控。评审专家以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为复议依据。由于原件在评审结束后归还投标人，评审专家认为复议时重新提交的原件来核定事实则无说服力，故未开封原件包裹。
投诉事项13：根据质疑人提供的证明材料的情况，不能认定投标人有异常报价行为。本项目所有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均未超过预算控制价，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投诉事项14：评审委员会各成员独立进行评审。投诉人的最后得分经过专家综合评审得出。根据投诉人提供的事实材料，不能认定评审委员会对投诉人有“不合理扣分”情况。
5、 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机关在处理投诉期间同时启动了对该项目的监督检查，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的相关规定，为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处理本投诉事项，切实维护各有关当事人利益，查阅了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专家评审报告等资料，分别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相关专业部门进行了询问。现本项目已调查结束，就所投诉事项做出如下处理：
(一)投诉事项的处理
1、 投诉事项1-5：投诉人称“项目立项流程存在缺陷”。经调查，采购单位于2020年5月28发布本项目采购公告，于6月5日发布变更公告，投诉人于5月28日获取招标文件，提出质疑时间为2020年7月7日，已超过法定质疑期限，因此投诉事项1-5属于无效投诉。
2、 投诉事项6：投诉人对评审专家抽取公正性存疑。经调查，评审专家的抽取过程是在全程监控的情况下，由采购人从江西省政府采购专家库随机抽取，不存在不公正情形。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3、 投诉事项7-9：评分标准中3.2.2“具有水域(河道)企业服务资质证书得2分[评审依据：投标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扫描件(开标时提供原件查验)，未提供原件不得分]”、评分标准中3.4“投标人拟投入项目总负责人具有与本项目相关的高级职称得3分。[评审依据：提供拟投入项目负责人的资质证书的扫描件、......]”。经调查，评审专家在评标及复议中一致认为，无锡市金沙田科技有限公司是按评审要求提供的水域(河道)企业服务资质原件及项目负责人高级职称证书的扫描件，评审依据中并未要求投标供应商提供具体哪个部门颁发的证件及证书，所以评审专家是按评审依据打的分。评分标准中3.6中“投标人有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理能力，提供项目人员中具有应急救护红十字救护员资格证的一个得0.5分，最高分得6分”，经调查取证，投诉人对东莞家宝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红十字救护员证书不合规的质疑，上饶市广信区红十字会已证明东莞家宝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红十字救护员证有效。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4、 投诉事项10-11：投诉人称项目评审过程和结果有失公平公正，“评审对无锡市金沙田及东莞家宝园林的报价明细评分有误”、“评审对无锡市金沙田及东莞家宝园林的智慧环卫系统评分有误”。经调查，本项目的评标工作是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组织进行的，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是根据本项目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响应以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审后得出的评审结果。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5、 投诉事项12：投诉人对6月29日进行的复议过程存疑点。2020年6月29日，经采购人请求，万载县财政局同意采购人在宜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邀请原评审委员会成员对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评标结果异议函》进行了复议，评审专家以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为复议依据，评审专家认为，由于评标原件在6月22日离开监控区域已交还各投标人，6月29日以重新提交的原件来核定事实已无说服力。评审专家再次根据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响应以及相关材料等异议事项进行了认真复议，复议中并未发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四种情形，所以评审专家维持原评审结果不变。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6、 投诉事项13：本次投标活动存在多位投标人异常报价行为、投诉事项14：不合理扣分。经调查，本项目的评标工作是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组织进行的，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是根据本项目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响应以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审后得出的评审结果。投诉事项13-14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投诉人的以上投诉事项均不成立，予以驳回。
（2） 监督检查的处理
在本项目的监督检查过程中，通过对招标文件全面审查发现：
1、 项目属性选择错误。通过审查招标文件发现，采购单位将“万载县城镇(乡)环卫一体化采购项目”确定为特许经营权采购(建设-运营-移交)与实际采购内容不相符，违反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15年4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民银行令第25号发布)第三条的规定。本项目的实际采购内容为设备投入、服务和移交，应属政府购买服务范畴，政府购买服务期限不超过3年，但此项目服务期为20年，违反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102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2、 未落实节能环保政策。通过审查招标文件发现，采购文件第二章第10点“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中没有反映节能环保政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
3、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通过审查招标文件发现，采购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商务部分3.3.2中“一人拥有5项与本项目相关的不同岗位职业资格证书的每一人得1分，最多得5分”及3.6中“投标人有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理能力，提供项目人员中具有应急救护红十字救护员资格证的一个得0.5分，最高分得6分”，这两个商务条件的设定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和履行合同没有关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以上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影响了采购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予废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七条及第七十一条，对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予以警告，责令采购人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万载县政府法制部门或者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万载县财政局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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